
考試院第14屆第52次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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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本院傳賢樓10樓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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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報告事項
一、宣讀本屆第51次會議紀錄。
  決定：1.「四、銓敘部業務報告(施部長能傑報告)：114年度瑞典公部門友善職場環境措施考察報告」修正為：「四、銓敘部業務報告：114年度瑞典公部門友善職場環境措施考察報告」。
        2.確定。
二、會議決議事項執行之情形
（一）第49次會議，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函陳國家文官學院中區培訓中心編制表修正草案一案，經決議：「照會擬及本院保訓綜規處意見通過。」紀錄在卷。業於中華民國114年12月12日函復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決定：洽悉。
（二）第50次會議，考選部函請依公務人員考試法第22條第1項規定撤銷114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四等考試消防警察人員類別考試錄取人員王◯凱先生之考試錄取資格一案，經決議：「1.同意撤銷114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四等考試消防警察人員類別考試錄取人員王◯凱先生之考試錄取資格。2.本院院會自本次會議起，回歸一般會議原則，當次會議議案決定或決議後即可據以執行，毋需再等下次會議確定紀錄後才執行。」紀錄在卷。業於中華民國114年12月15日函復考選部。
    決定：洽悉。
（三）第50次會議，銓敘部函陳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轉任公務 人員條例施行細則第6條、第10條修正草案總說明及條 文對照表一案，經決議：「1.照部擬、本院法規委員會及委員意見修正通過。2.修正條文第6條第7項修正為：「……候補期間為六個月……」。」紀錄在卷。業於中華民國114年12月24日修正發布及函送立法院，另函復銓敘部。
決定：洽悉。
（四）第50次會議，考選部函陳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一級考試規則第12條及第2條附表一等3項考試規則修正草案，以及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暨普通考試規則第12條及第2條附表一、第4條附表三、附表四修正草案等二案，經決議：「照部擬、本院法規委員會及考選處意見通過。」紀錄在卷。業於中華民國114年12月24日修正發布及函送立法院，另函復考選部。
    決定：洽悉。
（五）第51次會議，銓敘部函陳公務人員考績法施行細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暨條文對照表一案，經決議：「照部擬、本院法規委員會及銓敘處意見修正通過。」紀錄在卷。業於中華民國114年12月18日修正發布及函送立法院，另函復銓敘部。
    決定：洽悉。
[bookmark: _Hlk216351382]三、書面報告
（一）本院人事室案陳總統府秘書長錄總統中華民國114年12月29日華總一禮字第11400131130號令：「任命吳登銓為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專任委員。任期自中華民國114年12月23日至117年12月22日止。」一案。
    決定：洽悉。
（二）本院銓敘處案陳總統民國114年12月26日令修正公布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第37條、第38條及第67條條文，以及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第37條、第38條及第67條條文等二案。
    決定：洽悉。
（三）銓敘部函陳關於臺中市就業服務處組織規程暨編制表修正，並自民國115年1月1日生效，建請同意備查一案。
    決定：准予備查。
（四）銓敘部函陳關於臺南市立博物館組織規程部分條文暨編制表修正，並自民國114年10月1日生效，建請同意備查一案。
    決定：准予備查。
（五）考選部函陳114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暨普通考試典試及試務辦理情形及關係文件，請核備一案。
  許副院長舒翔：1.本考試於去年7月舉行，其中16個類科於10月辦理第二試口試，爰關係文件提報本次院會。另感謝典試委員、口試委員及部試務工作人員的協助，使考試圓滿完成。2.本考試錄取不足額情形主要集中於技術類科，顯示技術類科人力招募問題相對迫切。建議未來除整體錄取率外，可分就行政與技術類科不同錄取率統計分析，以利比較結構性差異。3.據統計資料，高考三級與普考於111年至114年報考人數呈下降趨勢，需用名額卻大幅增加，建議進一步釐清是否與退休、離職或機關員額調整有關。另普考報考人數下降幅度高於高考三級，需用名額增幅更為明顯，顯示其誘因相對不足，本院去年修正各機關職稱及官等職等員額配置準則與調整職務列等之改革應屬正確方向。未來可再與初等考試及地方特考進行比較分析，俾客觀找出影響因素，並視需要與相關機關共同研議。4.部分公職專技考試類科實際錄取情形有待改善，考試效益有限。鑑於目前另有專技轉任之進用管道，且已簡化遴選程序，未來是否調整進用方式，可再進一步研議。5.至於口試制度方面，近年有委員反映彈性提問空間不足，建議由部測驗中心就口試方式、各類科占比及評量設計等面向持續研議精進，以提升選才效度。
    決定：准予核備。
（六）考選部函陳114年第三次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護理師考試典試及試務辦理情形及關係文件，請核備一案。
    黃委員東益：1.為充實護理人力，滿足社會需求，並縮短應屆畢業生報考期程，自112年起增辦第三次護理師考試。本案即為增辦之第三次考試，報考人數5,415人，全程到考4,843人，到考率89.44%；共691人及格，及格率14.27%。一般而言，第一次及第三次考試之報考者多為前次未通過者再次應考，故其錄取率相對較低，本次亦同。2.統計去年第二次護理師考試及本考試及格人數合計達7,649人，相較109年第二次護理師考試及格人數7,782人，110年7,641人，顯示本考試及格人數已回復至疫情前水準，增辦考試亦確實具有人力補充之實質效益。3.本考試自舉行至完成榜示作業，僅歷時約1個月，期程相當緊湊。特別感謝所有典試委員及部試務同仁之辛勞付出，使考試得以順利完成，為國內醫療體系補充優秀且具即戰力之第一線護理人力，共同維護國人健康與安全。
    決定：准予核備。
（七）考選部函陳114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會計師、不動產估價師、專利師、植物診療師考試之會計師考試類科補行錄取關係文件，請核備一案。 
    決定：准予核備。
四、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業務報告：國家文官學院運用退休公教人力資源於培訓業務推展情形
  呂委員秋慧：1.今日為本年第1次院會，會報告退休公教人力協助培訓業務情形，主題相當溫馨。個人曾多次參與訓練課程，接觸許多退休志工，其態度良好且具高度熱忱，並表示透過持續投入公共事務，可獲得成就感與社會參與。又退休志工之投入，有效分擔學院行政負荷，且讓學員獲得具實務經驗者之即時關懷與引導，顯見該制度確能創造三方共贏，值得持續推廣。2.報告提及志工人才庫計有188人，其中125人為65歲以上，最高年齡為幾歲?志工召募有無年齡上限?建議納入身心狀態良好且具備服務熱忱的高齡退休人員，俾人力資源循環運用。3.偏遠地區人力召募不易，建議透過各縣市政府人事單位廣為宣傳，讓更多退休人力投入公共服務。
    王委員秀紅：1.肯定會及文官學院長期運用退休公教人力投入培訓工作的制度設計，此措施有效善用資深人力、傳承經驗，具高度政策價值。2.目前助理輔導員制度在北中南區運作情形與文官學院辦理各項訓練助理輔導員實施要點規定略有落差，建議釐清南部實際配置狀況，並檢視現有人力數量是否足敷需求。3.建議補充志工人才庫資訊，如退休前服務機關、職等、服務年資與專業背景，以利未來精準召募與政策精進。4.針對輔導專業需求，建議加強延攬具心理諮商或醫護背景之退休公教人員，並可透過專長配對方式增進輔導成效，亦可主動洽請公立醫院推薦合適人選，以提升輔導專業度。5.現行助理輔導員名稱恐與其資深專業性質不符，建議研究改以具榮譽性質之稱謂，以提升認同感與召募誘因。6.建議強化激勵措施，如由文官學院自行辦理公開表揚、核發中英文證書等，以作為這群退休菁英實質與精神上的鼓勵。
    黃委員東益：1.文官學院導入退休公教人力支援訓練工作具標竿意義，個人過去在學院及委訓機關授課過程感受到志工輔導員優質服務，該計畫獲IFTDO國際獎項肯定並成為其他機關學習典範，其成功關鍵在於制度規劃縝密與階段性推動，將志工角色定位於業務支援與輔助角色，不斷滾動補充修正制度內容，且符合高齡化社會下活躍老化與經驗傳承之政策方向。2.現行志工人才庫中具碩士以上學歷及豐富實務經驗者比例甚高，若僅將助理輔導員定位於支援與輔助角色實屬可惜，建議參考韓國運用志工人力經驗，將志工人才庫依其專業進行分類與班級學員專長精確媒合，讓助理輔導員的專業能更有效融入訓練內容。3.建議文官學院可更主動研議設置榮譽諮詢團，邀請如模範公務人員或傑出貢獻獎等資歷或其他卓越表現之退休公務人員參與，使新進受訓學員能有向資深菁英請益的機會。4.請會更具體說明有關雙軌召募機制、如何確保志工符合資格條件，以及助理輔導員之年資、職等、曾任職務性質需否與訓練班別適配安排等實際運作情形。5.未來可針對志工之職等、年資、服務機關及歷年召募人數等提供相關統計數據，後者可作為召募方法之評估及精進。6.建立獲獎志工與未續任者事蹟之經驗回饋機制，整理成教學案例，作為未來精進制度與訓練之參考，並可思考搭配大專生公部門見習計畫設計青銀共輔制度，以解決志工資訊落差問題及提升整體運作效益。
    伊萬•納威委員：1.肯定會及文官學院長期且循序推動退休公務人力運用制度，歷經試辦、全面推動及擴大服務等三階段累積成熟經驗，此亦符合退休人員身心健康、熱忱高、可持續貢獻公共事務之現況。2.退休公務人力篩選機制嚴謹，對制度運作深具信心，惟現行志工或助理輔導員之稱謂，與實際所賦予的重要角色與高度肯定略有落差，建請研議具榮耀性之名稱，以提升參與者榮譽感與制度形象。3.針對偏遠及南部地區召募不易問題，建議採取更主動、多元管道，可參考考選部遴聘典試委員模式，主動函請地方政府及各機關人事單位推薦人選，以擴大召募來源。4.另建議建立完善的回饋與支持管道，讓志工不僅是輔導學員，更能深度分享精神、心靈及實務面經驗，增進制度的溫度與永續性。
    鄧委員家基：1.一般對志工角色應在貢獻，不能期待剛性規定的效果，訓練的核心工作應由輔導員處理，建議應明列輔導員必須做，但志工不宜做的工作項目。2.整體而言，召募引進助理輔導員，建立雙輔導員制度，主要原因應該在減輕輔導員因訓練容量增加，員額必須增加之壓力，藉以彌補在訓練規模擴大與資源有限條件下，解決輔導人力不足的壓力，雙輔導員制度也已發揮一定效果，應予同仁正面肯定。3.幾項相關作業檢視如下：(1)114年1月至11月累計辦理226班次，運用志工306人次，每位志工平均服務時間約68小時，服務0.57班，換言之，每班應有1到2位，甚至更多位志工，輪替到班上服務，其中輪替過程輔導協助的一致性，會不會是問題，有無建立相應的調和機制？由多位志工採輪值方式分擔班務，原因在降低單一志工之服務負荷，但一致性效果，應予關注。(2)目前係由文官學院同仁兼任輔導員，若每班設計規劃須有1位輔導員(1月至11月累計辦理226班次，平均20.55班/月)，未來是否會有輔導員不足，而必須限制開班訓練之班數？基此，未來在訓練規模擴大上，是否具上限之限制？輔導員不足，長期而言，不能寄望助理輔導員的增加。(3)報告提及召募不易問題，惟志工人才庫現有188位，除特殊狀況及特殊地點外，人力應屬充足，未來成效提昇，宜著力在培訓與服務成果。4.最後再次感謝同仁在制度外的開創與奉獻。
    邱委員文彥：1.感謝會的報告，且由衷肯定得到國際組織之全球人力資源發展獎。2.幾點請教及建議：(1)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務人力發展學院表示於2024年亦榮獲該組織獎項，且為臺灣唯一獲獎機關。會業務報告多次提及獲國際獎項，令人敬佩，後續能否就人力資源相關國際奬項進行整理、分類、排序，使同仁有明確努力的目標，並依奬項重要性給予負責同仁及時獎勵。(2)志工是非常龐大的人力資源，可考量建置人力資源網，建立基本原則或綱領。退休公教人力除協助輔導員之外，有關活動安排或課程規劃，可提供建議或參與，亦應鼓勵渠等接受新世代觀念，俾減少代溝，同時提供資訊鼓勵退休人員選擇合宜之志工。(3)建議思考公務人員傑出貢獻獎獲獎人員之責任與義務，有效發揮人力資源之價值。另對志工合理的待遇、保險等權利義務方面，建議參考志願服務法規定，建立合理的制度，以利人才召募。（4)國家公園、博物館、文化館等志工培訓非常有制度且很搶手，可參考其運作模式。(5)報告提及「積極老化」(Active Aging)，是世界衛生組織（WHO）提出的概念，字面意義容易產生誤解，建議改為「活躍老化」或「活躍高齡」較能精確傳達。
    蔡主任委員秀涓、梁副院長元本補充報告：對委員詢問事項加以說明，相關建議將納入未來審酌辦理。
  決定：本案洽悉；委員意見請保訓會參考。
五、臨時報告(無)
[bookmark: _Hlk216958362]貳、討論事項
一、許召集人舒翔提：審查銓敘部函陳關於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函送內政部規劃地方消防機關修編作業及修正相關警察官職務等階表一案報告，請討論。
  決議：照審查會決議通過。
二、考選部函陳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醫事人員考試規 則第 6 條附表五修正草案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部擬及本院法規委員會意見通過。
三、銓敘部函陳關於縣(市)政府副秘書長職稱之職務列等，建請同意訂列為簡任第十一職等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部擬意見通過。
[bookmark: _Hlk218609190]四、考選部函請准舉辦115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大地工程技師考試分階段考試（第一階段考試）、驗船師、第一次食品技師考試、高等暨普通考試消防設備人員考試、普通考試地政士、專責報關人員、保險代理人保險經紀人及保險公證人考試，並請同意組設典試委員會辦理典試事宜及核提典試委員長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請黃委員東益擔任本考試典試委員長。
參、臨時動議
一、銓敘部函陳關於總統民國114年12月26日令公布之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第37條、第38條及第67條條文，建請同意向憲法法庭提出法規範憲法審查及暫時處分聲請一案，請討論。
  決議：多數同意照部擬及本院銓敘處意見通過，並函復部辦理後續事宜。
二、考選部商同典試委員長提：114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法務部調查局調查人員、海岸巡防人員考試及114年未具擬任職務任用資格者取得法官遴選資格考試解除聘用口試委員1名名單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
三、考選部商同典試委員長提：114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法務部調查局調查人員、海岸巡防人員考試及114年未具擬任職務任用資格者取得法官遴選資格考試第7次增聘口試委員1名名單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
散會：上午11時16分
      主  席   周  弘  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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